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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示范区优化企业办理低压电力接入行政审批实

施方案

为持续优化本市营商环境，扩大改革受众面，提升本市低压

电力接入服务效率和质量，现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明确低压供电范围

电压等级在 10 千伏以下(不含 10 千伏)，报装容量不大于 200

千瓦，管线长度不大于 150 米(不包括电力井室)，开挖道路(城市

道路、公路)和临时占用绿地长度小于100米的市政接入电力工程。

二、优化低压电力接入行政审批

本市范围内企业需低压电力接入的，凡工程符合国网济源供

电公司"三零"服务范围，无需办理任何行政许可手续，由国网济

源供电公司统一负责建设。

三、强化监管

各有关部门要从审查工作方案、施工现场管理、修复质量验

收等方面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依法依规督促国网济源供电公

司及时妥善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城市运行安全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本通知不适用于"城市主干道、快速路、国省干线公路；

占用森林林地、古树名木(树冠垂直投影外延 5 米范围内)、城镇

绿地乔灌木(树冠垂直投影范围内)的保护范围、伐移树木；新、

扩、改建交付使用后 5 年内、大修竣工后 3 年内的城市道路"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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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掘路工程，国网济源供电公司应严格按照适用范围提供低压电

力接入服务。

(二)国网济源供电公司应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低

压电力接入工程施工安全、施工质量和交通安全负全面管理责任，

实施施工现场全过程安全生产管理。

(三)国网济源供电公司应加强与园林绿化和城市管理部门沟

通、联系，在工程施工期间做好施工内容公示公开工作；国网济

源供电公司应就占地及恢复等问题与资源管理和养护单位在占地

前协议一致，挖掘、占用道路(城市道路、公路)和临时占用绿地

恢复应严格遵照《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》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

《公路路线设计规范》《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《道路交

通标志和标线 第 4 部分：作业区》(GB 5768.4-2017)等有关技术

规定，并按标准恢复道路、绿地等。

(四)挖掘道路(城市道路、公路)前应勘查掘路线由和既有地

下管线情况，确定的掘路线由应平行或垂直于道路方向，不宜采

用斜向或曲线方式；挖掘、回填时应对原有管线设施采取保护措

施，不得损坏原有的地下管线。

(五)在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需及时汇总工程档案资料，并

于 1 个月内将相关纸质和电子版资料向城市管理部门移交。

五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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